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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Ｂａｔｔｅｌｌｅ：政府资助项目创新产出更高

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Ｂａｔｔｅｌｌｅ公司发布研究报告，采用单位资金专利产出量和专

利被引次数两个指标来评价美国国立科研机构联邦资金的研发产出，发现相同的

资金投入量，联邦资金比私营企业研发资金的利用率更高，创新产出更大。

报告指出，要全面刻画公共投入（尤其是公共资助型研究）的投资回报特点，对

于当前的科学界与经济学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Ｂａｔｔｅｌｌｅ公司在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ｓ

Ｐｒｏｘｉｅｓ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ＮＩ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３这篇报告中，通过调查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ＮＩＨ）下属机构的科研产出，采用每１亿美元研发经费产出的专利数量及专

利被引次数等指标，来评价美国联邦研发资金的科研产出绩效。报告表明，公共部

门产出每项专利所需的研发经费与私营企业差不多———甚至更低。

报告分析指出，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年间，对应每１亿美元研发经费，ＮＩＨ资助的研究

平均能创造出５９项专利，即每项专利对应ＮＩＨ经费１６９０万美元。ＮＩＨ专利的平

均被引次数为５１４次，这意味着，ＮＩＨ成为知识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１亿美

元的公共研发资助带来了下游１０５９亿美元的研发活动。

国立生物医学影像学与生物工程学研究所（ＮＩＢＩＢ）是 ＮＩＨ最具技术创新性的

机构之一，它的新专利产出速率是平均每１亿美元２４９项专利，即每项专利仅花

费４００万美元，相当于每１亿美元公共研发资助带来了下游５７８２亿美元的研发活

动。

考虑到ＮＩＨ也会支持不产出新发明的科研活动，例如培训下一代的科学家、开

展纯粹的临床研究等，报告指出更有效的方式是除去这部分开支之后，再将ＮＩＨ的

核心专利生产力和私营企业做比较。只考察实际产生专利的 ＮＩＨ拨款，报告发现

ＮＩＨ每１亿美元经费能产出约３２项专利，或者说，每项专利成本为３１０万美元。而

对于与ＮＩＢＩＢ类似的ＮＩＨ下属机构来说，每项专利的产出成本可能远低于２００万

美元，比私营企业的专利成本低（据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私营企业平均每项专

利的成本为３５０万美元）。

报告指出，在制定政策时，如果忽略政府研发资金的重要性及其所取得的成

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联邦资金在美国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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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没有它，美国不仅会停滞不前，还会丧失未来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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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研究世界研发投入领先企业的知识产权产出

２０１５年３月，欧盟委员会（ＥＣ）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联合发布报告

Ｗｏｒｌ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ＴｏｐＲ＆Ｄ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Ｐｂｕｎｄｌｅｓ，以２０１３年欧盟产业研

发排行榜前２０００位企业的知识产权活动为对象，研究全球研发投入领先企业的专

利和商标等创新产出，旨在为制定产业发展和创新政策提供参考。

　　１．研发投入领先企业专利产出

　　（１）领先企业的专利活动呈现行业差异

研发投入领先企业在专利申请倾向方面表现出高度的行业异质性。电气设备

行业的企业专利申请倾向意向最高，制药行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意向最低。

　　（２）领先企业专利申请集中于少数技术领域

据报告统计，领先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球商业研发资金总额的９０％。领先企

业的专利活动主要聚焦于电机工程（约占总量的一半）与机械工程（占总量的１／５）

领域。过去１０年，专利申请量增长最快的是计算机科技和电动机械领域。

　　（３）领先企业随目标市场调整专利申请策略

与欧洲专利相比，领先企业美国专利的同族专利较少，可能表明美国市场相对

于其他市场具有更大的吸引力。领先企业在韩国、美国和中国的专利申请主要面

向电机工程应用，欧洲专利侧重于机械工程和化学，日本专利则侧重于仪器仪表。

　　（４）欧美企业具备更广泛的技术专长

欧洲和美国的领先企业在更广泛的技术领域有深入研究，如健康、老龄化和环

境等面临巨大挑战的领域。而韩国、中国和日本的企业在信息通讯技术（ＩＣＴ）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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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表现出极高的专业性。

　　（５）领先企业依赖国际知识发展技术

领先企业的专利组合中约１／４是由处于总部所在国以外的发明团队研发的。

采矿、金融保险以及制药行业企业的国际专利在其专利组合中占比超过一半。

　　２．研发投入领先企业商标产出

　　（１）商标申请的地域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受总部所在地影响

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大多数情况下商标申请地即是总部所在地。

相比欧洲，领先企业更倾向于向美国专利商标局提交申请。

　　（２）商标申请集中于少量商标类别和产品领域

大多数由领先企业研发投资者提交的商标申请都是只与商品相关或者商品和

服务的结合相关，且大部分涉及仪器、计算机和制药产品类别。中国和韩国的企业

倾向于注册信息通讯技术（ＩＣＴ）和视听产品相关的商标。

　　（３）商标申请呈现显著的行业差异

领先企业在商标使用、商标强度（即每欧元销售净额的商标数）和集中度方面

出现了显著的行业差异。制药、化学、食品、电器设备和纺织品行业在商标申请上

相对较为活跃。计算机和电子行业商标活跃度较低。

　　（４）相同文字商标的申请依然有限

虽然文字标识是领先企业最常见的商标申请类型，但在各商标局只有少部分

的相同文字标识得到保护。此外，在欧洲和美国市场，领先企业更可能采用相近的

商标策略。

　　３．研发投入领先企业专利和商标的结合

　　（１）利用专利和商标组合作为互补的保护措施

专利和商标的结合使用（知识产权包）得到美国和欧洲大多数企业的青睐。化

学、制药、食品、计算机和电子以及其他制造业的领先企业更有可能将专利和商标

结合使用。

　　（２）向多个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和文字商标的意愿与行业相关

相比文字商标，领先企业倾向于就一技术发明向多个知识产权局申请专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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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例外。

　　（３）极少数注册商标产品同时和多个专利技术相关

涉足多个技术领域的领先企业主要为仪器仪表、计算机和制药产品注册商标。

研发及软件有关的商标的企业技术背景差异大。制药产业表现出最强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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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全国邮报》：加拿大专利申请承诺法则
限制医药创新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加拿大《全国邮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分析家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分

析了加拿大医药行业专利及研发投资减少的现状及原因，指出加拿大专利申请承

诺法则（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ｍｉｓｅ）大大限制了医药技术的研发和医疗行业的发展。

世界经济论坛（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ｕｍ）调查显示，加拿大已从全球最具创新力

国家排行的第１２名下滑到第２５名，专利产出量和医药行业出口份额均排在“Ｄ”

级。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指出，其中原因在于加拿大的专利申请承诺法则抹杀了创新，进

而导致加拿大的医药行业发展受到限制。因为加拿大要求只有能实现专利申请中

所承诺的药效的新药才有效，如药物用于治疗专利申请涉及范围外的其他疾病，加

拿大法院有权废止该专利，因为该药物未能有效兑现专利的承诺。承诺法则规定，

为确保药物的有效性（可专利性），该药物不仅要起到特定疗效（按美国和欧洲标

准），还必须能有效发挥专利申请中承诺的疗效。

该制度的辩护者们提出了３点抗辩理由：（１）该程序公平公正；（２）对投资无

害；（３）加拿大有权自行作出重要决定。但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认为，在加拿大上述３点

均未实现。发明人根本无法得知加拿大法院主观判断出的专利申请的承诺范围，

或无法得知为证实这些承诺而需向加拿大法院提供多少证据，如体外试验、动物试

验或人体综合临床试验证据。以拉坦前列素（辉瑞公司生产的一种抗青光眼药物）

为例，同一法院的两个专家组对同一专利进行审查，却对专利的有效性持相反意

见。最终结果是，外国投资人（甚至是专利审查人员）将面临完全不可预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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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指出，这种环境有损于加拿大的医药投资。加拿大科学院委员

会报告显示，在颁布实施承诺法则的４年后，也就是２００８年，加拿大的医药研发投

资额下降了近３１％，且此后始终处于较低水平。但从全球范围来看，经过数十年的

稳定增长，２００８年的医药研发投资仅降低了３％。

此外，加拿大的医疗公司均不在全球前十大医药研发公司之列。其中一个原

因是，在加拿大，因承诺法则导致专利权的提前终止使创新型医药公司蒙受了超过

１１亿美元的销售损失。专利撤销的威胁打击了创新型医药公司进行药物研发的积

极性。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认为，承诺法则导致加拿大医药研发投资本的升高，成为阻碍

其发展的绊脚石。

许　轶　审校

来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０３／１７／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ｓｆａｌｓｅｐａｔｅｎｔ

ｐｒｏｍｉｓｅ／

原文标题：ＭｉｃｈｅｌｌｅＷｅｉｎ：Ｃａｎａｄａｓｆａｌ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ｍｉｓ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９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强调快速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

２０１５年３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初期应对援助业务”，

旨在帮助韩国企业快速应对国际知识产权纠纷，降低纠纷带来的损失，为韩国产品

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保障。

该援助业务包括在知识产权纠纷较为突出的２２个国家／地区设立３７个提供

知识产权相关咨询服务的法律事务所并形成联合机制，为韩国企业提供知识产权

纠纷预防和纠纷应对等法律咨询和侵权调查服务，范围包括日本、中国台湾、澳大

利亚、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巴西、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南

非、新西兰、荷兰、墨西哥、阿联酋、智利、土耳其、丹麦、黎巴嫩以及萨尔瓦多。目前

韩国已在中国、美国、泰国、越南和德国已经成立了海外知识产权中心（ＩＰＤＥＳＫ），

企业可以直接通过ＩＰＤＥＳＫ获得法律咨询和侵权调查服务，故以上五国被排除在

此次专利纠纷初期应对援助业务的对象国之外。

该业务以进军海外或预备进军海外的韩国中小企业为服务对象，为韩国企业

的海外专利申请、专利预警、打击假冒产品等活动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援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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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向每家企业提供每年不超过４次且费用不超过纠纷应对成本总额５０％至７０％

的法律咨询；以及提供一年一次，费用不超过纠纷应对总成本７０％的侵害调查服务

（最高限度为一千万韩元）。此外，当专利纠纷升级，需要长期专利纠纷应对援助服

务时，韩国知识产权局建议企业申请“国际知识产权纷争咨询援助业务”，以获得更

为系统的应对咨询服务。

熊　峰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牽ａ＝ｕｓｅｒ．ｎｅｗｓ．ｐｒｅｓｓ１．ＢｏａｒｄＡｐｐ＆

ｂｏａｒｄ＿ｉｄ＝ｐｒｅｓｓ＆ｃｐ＝１＆ｐｇ＝１＆ｎｐｐ＝１０＆ｃａｔｍｅｎｕ＝ｍ０２＿０１＿０１＿０２＆ｓｄａｔｅ＝

＆ｅｄａｔ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ｂｕｎｒｙｕ＝＆ｓｔ＝＆ｃ＝１００３＆ｓｅｑ＝１４５９７

原文标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６日

ＩＡＭ编辑评论中国专利侵权赔偿制度改革

２０１５年３月，英国ＩＡＭ杂志编辑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对中国提高专利侵权赔偿一事发表

评论，认为此举有助于加强中国的专利权保护力度，但同时也增加了第三方取得专

利技术使用权的成本；另一编辑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认为，实现侵权赔偿制度效力的关

键并非立法，而在于制度的可执行性。

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指出，在侵权诉讼中，巨额损害赔偿金的不可执行性常被认为是中国

专利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与美国相比显得微不

足道。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认为，此次提高损害赔偿标准将对中国的大多数专利权人（无论是

当前的还是潜在的所有权人）起到鼓励作用，有助于将更多的侵权方带向谈判桌。

换言之，中国专利资产的价值可能会显著升高。ＪａｃｋＥｌｌｉｓ同时指出，中国专利价值

的提高，可能导致中国公司将支付高额的许可费用，这点值得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ＩＡＭ杂志另一位编辑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认为，提高侵权赔偿制度效力的关键在于

制度的可执行性。中国的现状是原告胜诉后可按“实际遭受的损失”或“违法所

得”向败诉方索赔，但却没有对应的证据开示程序，且举证责任由原告承担。因此，

原告的索赔通常会被限制在法定赔偿金的额度内，一般不超过１００万人民币（约１６

万美元）。基于这样的赔偿额度，除非取得禁令是原告的唯一目标，否则原告没有

理由为诉讼案投资，因此侵权方就不用担心被告上法庭了，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讲

６ 知识产权动态



是这样。据此，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指出专利法修改可以参考新商标法引入惩罚性赔偿

条款，用于惩罚恶意侵权和屡犯者，同时法官在计算赔偿额时有权要求侵权者公开

财务账簿。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同时指出，提高损害赔偿制度效力的关键并非法律，而

是司法行动，比如合理使用证据保全和诉讼禁令措施等，将为中国知识产权维权提

供有力手段。

许　轶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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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道

美兰德公司解析中国专利热潮

【摘要】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有关中国专利申请高速增长的原

因和影响的分析报告———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Ｐｏｌｉ

ｃｙ，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从中国专利热潮的驱动因素、自主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

及领先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评论认为，中国经历的专利热潮是大量低质量专利所驱动的。据此，２０１５年３

月，美国兰德公司发布了有关中国专利申请高速增长的原因和影响的分析报告，该

报告从中国专利热潮的驱动因素、自主创新政策对专利申请的影响及领先中国企

业的创新行为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知识产权制度、市场竞争推动力及专

利促进政策是中国专利申请量激增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对经济并

未产生预期的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改善；在政策激励下，中国的领先企业华为和

中兴在专利申请量方面表现出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创新能力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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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中国专利热潮的激励因素及启示

研究表明，在度量技术变革和知识积累水平时，创新产出的确定至关重要。创

新投入包括研发人员、研发经费以及研发设施，创新产出包括专利／专利申请、商标

以及许可。报告指出，当前很多实证研究均趋向于关注创新投入，而报告将深入分

析专利产出及专利与技术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中国国

家知识产权局受理的专利申请数量激增，但这些专利的质量却遭到质疑。报告分

析指出，专利申请量的激增主要缘于三大驱动因素：知识产权制度、经济体系固有

的市场推动力及专利促进政策。

　　（１）知识产权制度

从专利保护的期限来看，中国发明专利的保护期是２０年，实用新型专利为１０

年；从专利保护的广度来看，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创新性要求较西方国家更为宽松，

报告认为这导致了中国国内大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的提交。报告同时指出，目前

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似乎更有利于创新的传播，而不是保护创新本身。这主要是

由于知识产权执法相对薄弱且发展不均衡。报告认为，原创性标准相对较低、知识

产权执法水平相对薄弱是低水平技术发展不可忽视的原因。

　　（２）市场竞争

报告指出，中国专利申请近年来的增长不仅仅是由于制度的原因。市场竞争

也是发明人和企业创新及申请专利的动力之一，市场对专利申请的激励具有产业

依赖性。

　　（３）专利促进政策

报告认为，中国专利申请量激增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政府的专利促进政策。

研究认为，数以万计的专利申请补贴成为最大的专利申请激励因素，导致大量低质

量专利申请的涌现。

报告指出，直到近期，中国发明人的中国发明专利授权量才超过国外发明人，

但是作为经济和创新价值提升指标的中国发明人在外国专利局的专利授权量却并

没有相应增长，中国专利申请大部分集中于低质量的实用新型专利。由此，报告列

举了提升专利质量的政策措施建议，包括加大市场竞争、加强专利执法力度及提高

专利原创性审查门槛。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创新，在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从而起到

显著的专利激励效果。市场竞争还有助于提高创新技术质量。在中国和国外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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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企业中，与其他政府政策相比，与市场竞争息息相关的专利激励措施更有可能提

高发明质量。但调查显示，中国专利保护的执行力度较低，专利原创性门槛低，削

弱了激励措施对专利申请的促进作用。这可能会导致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高价值

创意无法获得专利，或导致专利被侵权后却无法进行索赔的情况。提高专利原创

性审查门槛也是提高专利质量的关键，与专利授权率、专利无效率直接相关。

　　２．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对创新的影响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促进本土创新的政策，旨在改变对

外国创新的过度依赖，提高产业竞争力。随后又将自主创新概念应用到政府采购

政策中，发布了一系列产品目录，专用于识别在政策采购程序中将予以优先考虑的

国产自主创新产品。报告将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１年间的专利

申请数据作为衡量创造力的指标（创新指标），用于评价中国自主创新政策对创新

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政策能否促进地方创新以及实施这些政策可能

带来的变化。

报告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前后测量设计的实证方法，分析了自主创新政策下

企业专利申请的变化。结果显示，自主创新政策对扶持对象并未起到激励作用。

分析表明，中国的自主创新干预措施仍待进一步精细化。报告对“自上而下”的政

府采购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为这些政策要求选取特定市场（尤其是发展中

国家）研发的技术。

报告指出，由于自主创新政策不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导致人们对自主政策的

效力持怀疑态度，而市场信号和政策实施成效不明显，又引起了人们对“自上而下”

政府采购创新策略的总体可行性的担忧。报告认为，上述政策不仅没有产生显著

的经济影响，还可能会诱使企业改变专利申请时机，达不到鼓励申请新专利的效

果，而且还会产生潜在影响，尤其是对中国而言，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商业

研发的发展方向。

　　３．中国领先企业创新研究

如今，中国的两大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无论是在经济还是技术上在中国

均处于领先地位。两家公司均取得了丰硕的商业成果，还进入了全球最具创造力

公司之列，而专利数量便是衡量其成就的指标之一。２０１２年，中兴和华为分别提出

了３９０６和１８０１件专利合作条约（ＰＣＴ）申请，成为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第一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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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发明专利申请人。但是，当前有多项研究指出，中国政策倾向于激励专利申请

量庞大但专利质量低下的公司。因此，报告针对华为和中兴的发明类型及其创新

等级两个问题，分析了华为和中兴的专利申请趋势及擅长的专利技术领域，并利用

专利新颖性指标对其发明的相对创新性进行了评估。

据报告统计，华为的专利申请约６０％为优先权申请，且绝大部分在中国提交申

请，其中发明专利占９７％；其余非优先权申请中，５５％在中国提交了申请，ＥＰＯ申请

占１７％，美国申请占１５％，除３４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外，其余均为发明专利。报告

认为华为高比例的发明专利意味着相关发明创新的质量也相对较高。华为在中国

境外提出的优先权专利申请接近７０００项，同时表明华为国外研发中心的产出相对

较高。就国际专利分类（ＩＰＣ）来说，华为的大部分专利申请ＩＰＣ号为Ｈ０４Ｌ（数字信

息的传输），且主要集中于Ｈ０４Ｌ１２（数据开关网络）；其次集中在 Ｈ０４Ｗ（无线通信

网络）和Ｈ０４Ｑ（选择）。

中兴的优先权专利申请量比华为更高，约占其申请总量的７０％，且绝大部分在

中国提交申请，其中发明专利占９４％。非优先权申请中，７２％在中国提交申请，其

中１３％向ＥＰＯ再次提出申请，１１％在美国再次申请；除１７件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外，其余均为发明专利。由此可见，中兴的专利申请趋势与华为相似，大部分专利

均为发明专利，且几乎所有专利申请均在中国提出，少数在国外提出。而在国际专

利分类方面，中兴专利遵循的模式也与华为类似，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 Ｈ０４Ｌ和

Ｈ０４Ｗ两个类别。

报告对比分析认为，华为的创新能力稍高于中兴。但华为和中兴的创新分布

均较窄，这说明其研究范围较有限，且大多聚焦于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而一般认

为，创新分布较宽的企业更有可能开展原创性研究，并作出渐进式工艺改进。报告

认为，华为的归一化距离中值比中兴小，表示华为更具创新性的专利占比更大。但

是报告指出，与竞争对手相比，华为和中兴的创新能力在 Ａｌｃａｔｅｌ、Ｃｉｓｃｏ、Ｊｕｎｉｐｅｒ、

Ａｒｕｂａ之后，且创新行为也相对迟缓。

华为和中兴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 Ｈ０４Ｌ和 Ｈ０４Ｑ，两家公司技术专长并不相

同，中兴的领先专利申请与 Ｈ０４Ｗ８４／１４（ＷＬＬ（无线本地环路）；ＲＬＬ（无线电本地

环路））相关；华为则与Ｈ０４Ｑ３／１０（用于ＰＢＸ的选择器，即专用小交换机选择器的）

相关。报告指出，华为和中兴的领先专利普遍落后于他们的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兴

的顶尖专利申请的创新水平弱于竞争对手，而华为专利的创新表现也参差不齐。

报告通过对比华为和中兴在新兴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发现华为和中兴均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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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重心从成熟技术逐渐转移到了更前沿的技术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华为和中

兴专利申请的创新性呈下降趋势，且下降速率比其他所有竞争对手都要快。

综上，报告认为，中国领先企业专利创新能力的下降可能是诸多因素所致。原

因之一可能是华为和中兴采用技术秘密而不是专利保护发明创造。而专利创新的

落后（尤其是近年来）又或者是由于中国政策的扭曲效应，因为这些政策只是一味

地鼓励专利申请，从而导致专利质量下降。

许　轶　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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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玉米育种技术知识产权分析

【摘要】玉米是关系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农作物之一，近几年我国玉米产量

增长较快，但增速依然低于国内需求增速，供需矛盾日渐突出；玉米种业发

展落后、突破性优良品种少是制约当前我国玉米生产的主要因素之一。本

研究对玉米育种技术开展知识产权分析，并结合定性调研，全面揭示玉米育

种技术国际相关专利保护与布局情况，分析玉米育种重要技术的研发态势，

对比国内外相关研发力量及其技术布局，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和我院开展

相关工作提出建议。

玉米是全球种植范围最广、产量最大的谷类作物，居三大粮食作物（玉米、小

麦、水稻）之首。玉米同时也是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农作物之一。２０１２年我国玉米总产量达到２０８亿吨，种植面积达３４９４万公顷，无

论是产量还是种植面积都超过水稻和小麦等其他粮食作物。虽然近几年我国玉米

产量增长较快，但增速依然低于国内需求增速，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我国转变为玉米净

进口国，且进口量呈逐年增加趋势，供需矛盾日渐突出。如何促进国内玉米生产，

防止玉米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大豆”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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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玉米种业发展落后、突破性优良品种少是制约我国当前玉米生产的主要因素。

强化种业科技创新，推进良种特别是具有重大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研

发是促进我国玉米生产的重要对策措施。

本研究以玉米育种技术为研究对象，范围包括传统育种技术、转基因育种技

术、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以及基因资源挖掘等。采用定性调研、定量分析及专家

咨询相结合的方法，利用ＤＩ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数据库和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

ｖａｔｉｏｎ）平台数据，以及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Ｉ、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技术功效矩阵

分析、中国科学院专利在线分析系统等工具，对玉米育种技术国际专利的申请与保

护、我国玉米新品种权、品种审定与推广情况、杜邦先锋公司等进行了分析。

　　１．国际专利宏观发展态势

　　（１）专利申请数量及年度变化

本研究从ＴＩ数据库中检索获得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２７６７０件，其中授权专

利１０１０６件。１９６８至２０１４年，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数量整体呈上升态势（图

１），大致可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６８至１９８７年专利申请数量有所增加，但总体相对较

少；１９８８至２００７年专利申请数量大幅增加，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４年间有所波动，２００７年达

到了峰值；２００８年以后专利申请有所下降［１］。从授权情况看，１９８１至２０１４年玉米

育种技术专利授权数量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１９８１至２０００年专利授权数量缓慢

增加，总体相对较少；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３年专利授权数量持续增加。在玉米育种技术专

［１］由于专利申请与公开之间存在１８个月的时滞，因此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数据仅供参考。

图１　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的年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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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中，转基因技术专利的数量（５２６８件）远多于传统育种技术（２６３９件）和分子标记

辅助选择技术专利（１６１２件）。

　　（２）主要受理国家／地区

玉米育种技术在全球４６个国家／地区有专利申请，在其中３５个国家有专利授

权。受理量排名前１５位的国家／地区（图２）依次为：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

ＰＯ）、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巴西、匈牙

利、德国、南非、韩国和西班牙。

图２　主要受理国家／地区的申请量与授权量

　　（３）主要申请国家和机构

分别对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和授权专利的专利权人进行清洗，统计分析其

所属国家，并计算相应的申请量、授权量和授权率。可以看出，美国的申请量和授

权量均位居第一；匈牙利、韩国、美国、日本和墨西哥的专利授权率较高，其中匈牙

利的专利授权率高达８２．６％。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均位居第四，专利

授权率为３８．３％，位居第六（表１）。
表１　主要国家的专利申请、授权量及授权率

申请量排名 主要申请国家 申请量（件） 授权量（件） 授权率（％）

１ 美国 １６１５６ ６７５４ ４１．８
２ 德国 ５５７９ １４４３ ２５．９
３ 瑞士 ２５０４ ８１７ ３２．６
４ 中国 １３７８ ５２８ ３８．３
５ 法国 １０６１ ３１３ ２９．５
６ 日本 １０００ ４１３ ４１．３
７ 英国 ９６５ ２６０ ２６．９
８ 澳大利亚 ８３０ １８２ 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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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申请量排名 主要申请国家 申请量（件） 授权量（件） 授权率（％）

９ 加拿大 ６２９ ２１４ ３４．０
１０ 荷兰 ４１０ １３１ ３２．０
１１ 韩国 ４８ １６８ ４８．３
１２ 以色列 ２４６ ４２ １７．１
１３ 比利时 ２０１ ８ ４．０
１４ 印度 １３０ ２８ ２１．５
１５ 意大利 １２７ ４５ ３５．４
１６ 新西兰 １１０ ３５ ３１．８
１７ 匈牙利 １０９ ９０ ８２．６
１８ 丹麦 １０４ ２８ ２６．９
１９ 西班牙 １０１ ３１ ３０．７
２０ 墨西哥 ９０ ３７ ４１．１

大型跨国公司是玉米育种技术的专利申请主体（表２），其中杜邦、孟山都、巴
斯夫、先正达和拜耳位居前五位，这些企业的专利申请总量占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

请总量的５７２％，专利授权量占授权总量的６６８％。我国的申请机构中，申请量位
居前五位的有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四川农业大

学、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华中农业大学。

表２　主要机构的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及授权率

申请量
排名

申请
机构

所属
国家

申请量
（件）

授权量
（件）

授权率
（％）

１ 杜邦 美国 ５２３４ ２７８９ ５３．３
２ 孟山都 美国 ３４９０ １９８５ ５６．９
３ 巴斯夫 德国 ３４６１ ７０２ ２０．３
４ 先正达 瑞士 ２１９７ ７４９ ３４．１
５ 拜耳 德国 １４５１ ５２３ ３６．０
６ 陶氏益农 美国 １３２４ ３５０ ２６．４
７ 美国康奈尔大学 美国 ２７１ ６０ ２２．１
８ 美国Ｃｅｒｅｓ公司 美国 ２４６ ３４ １３．８
９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 美国 ２４１ ８９ ３６．９
１０ 法国Ｂｉｏｇｅｍｍａ公司 法国 ２３１ ８６ ３７．２
１１ 英国植物生物科学公司 英国 ２００ ６３ ３１．５
１２ 荷兰ＤＳＭ知识产权有限公司 荷兰 １９８ ４９ ２４．７
１３ 美国ＡＧＲＩＮＯＭＩＣＳ公司 美国 １９１ ５８ ３０．４
１４ 澳大利亚科工组织 澳大利亚 １７２ ５２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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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申请量
排名

申请
机构

所属
国家

申请量
（件）

授权量
（件）

授权率
（％）

１５ 日本烟草公司 日本 １７０ ８１ ４７．６
９０ 中国农大 中国 ６８ ３４ ５０．０
１０６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 中国 ６３ ２３ ３６．５
１２０ 四川农大 中国 ５９ ２０ ３３．９
１４４ 北京大北农 中国 ５３ ７ １３．２
２６８ 华中农大 中国 ３８ １７ ４４．７

　　２．在华专利申请情况

　　（１）在华专利申请数量与申请机构

玉米育种技术在华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８８年，申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目前有效

专利约占６５％，其中处于审中的专利最多，已授权的数量次之。在失效专利中，撤

回的数量最多，期满的数量最少（图３）。

图３　在华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分布

在华专利申请数量排名前十位的机构中，有６家跨国或国外企业，４家中国机

构，其中杜邦、巴斯夫和孟山都的专利申请数量位居前三位，中国科学院排名第四

（图４）。

中国科学院共有１４个研究所有相关专利申请，其中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有４１件，约占４２％；其次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分别有２２件和１５件，其余１１个研究所各有１至２件（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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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在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十位的机构

表３　中国科学院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相关研究所及申请量

专利申请量排名 研究所 专利申请量（件）

１ 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４１

２ 植物研究所 ２２

３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５

４ 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２

５ 昆明动物研究所 ２

６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２

７ 微生物研究所 ２

７ 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１

９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１

１０ 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１

１１ 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１

１２ 华南植物园 １

１３ 化学研究所 １

１４ 武汉病毒研究所 １

　　（２）在华专利技术布局

国内外机构在华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各具特色。国外机构专利申请涉及转基

因技术、ＲＮＡ干扰技术、定点基因编辑技术、杂交育种和标记辅助育种等（图５），其

中转基因育种技术专利申请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此外还有多种基因定点编辑技术，

如利用双链寡核苷酸进行定点遗传改变、锌指核酸酶定向染色体诱变及 λ整合酶

介导的位点特异性重组等。国内机构的转基因育种专利申请也较多，同时也在杂

交育种技术上具有优势，此外还涉及诱导突变育种技术，航空育种技术和原子铀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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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国内外机构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在各领域的分布

射育种技术等其他育种方法。

在转基因育种技术领域，国内外机构都是功能基因相关专利申请最多，其中国

外机构在品种创制方面占有明显优势，以增产为主，其次是提高营养品质和促进生

长发育，再次是抗逆和抗虫；国内机构的转基因品种创制专利较少，以抗虫为主。

我国机构在标记辅助育种领域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分子标记的研发上；在转基

因检测领域，检测技术主要集中在ＰＣＲ、标准质粒分子和基因芯片３种方法。

从技术布局随时间的演进看，国内机构最早申请的是杂交育种技术，并且维持

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２００２年开始申请转基因育种技术，其后依次是标记辅

助育种相关技术、ＲＮＡ干扰技术、原子铀辐射育种和航天育种技术。国外机构最早

申请的是转基因育种相关技术，此后不久依次布局了定点基因组编辑技术和杂交

育种技术，ＲＮＡ干扰技术及标记辅助育种相关技术等（图６）。

　　３．玉米育性技术专利分析

　　（１）主要申请机构的技术布局

玉米育性（雄性／雌性不育）技术是玉米育种关键技术之一。杜邦、先正达、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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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国内外机构在华专利申请技术布局随时间的演进

山都、陶氏益农、拜耳作物、法国Ｂｉｏｇｅｍｍａ公司和巴斯夫位居该技术领域专利申请

量排名的前七位，合计申请量占玉米育性相关专利申请总量的７４２％。此外，美国

加州大学、韩国浦项科技大学和美国密苏里大学也进入了申请量前十位。

利用ＴＩ平台中的Ｔｈｅｍｅｓｃａｐｅ专利地图对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位企业的技术

布局进行分析（图７），可以看出，跨国企业在玉米育性研究领域的技术布局各有优

势，涉及育性相关的核酸序列克隆、组成型或组织特异表达启动子分离、表达载体

构建、遗传转化方法改进、化学杂交剂的使用以及杂交制种等方面。其中，杜邦专

利布局范围最广且数量最多，涉及了雄性不育相关的核酸序列克隆、相关表达载体

和调控载体的构建及杂交制种方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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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排名前五机构的专利申请布局全景图

　　（２）专利技术功效分析

从专利技术功效角度分析，与育性相关的基因、启动子克隆及表达载体构建是

目前玉米育性技术研发的重点（图８）。

图８　玉米育性相关技术专利申请布局

在基因克隆技术中，主要技术内容包括通过调控花粉发育或绒毡层基因表达

创制不育系、过表达基因改变或选择性诱导育性相关基因表达、阻止转基因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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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编码ＲＮＡ抑制育性相关基因表达、利用恢复基因恢复不育系的育性等，杜邦公

司在该技术点的表现非常突出，共公开了１７项相关专利。在启动子克隆技术中，

主要内容包括组成型或花粉／花药特异性启动子的分离、调控育性相关基因表达、

制备转基因植株等，孟山都公司在该技术点申请了５项专利。从技术改进目的看，

相关专利主要集中在创制或保持不育性、调控基因表达以及杂交制种方面，恢复育

性、阻止基因漂移以及基因分型或鉴定等方面专利申请量较少。

　　４．玉米新品种权和品种审定情况

　　（１）玉米新品种权申请及授权情况

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３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

并加入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玉米品

种权公告，截至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我国接受国内外植物新品种权保护申请１２４４４

件，其中大田作物品种权申请１０４１１件，占８３６％。在大田作物中，玉米的新品种

权申请量最多，为４０５０件，占大田作物品种权申请总量的３９％（图９）。从品种权

的授权数量看，同一时期，植物新品种权授权数量４４９２件，其中大田作物新品种授

权量为４０７２件，玉米授权数量１７１８件，占４２％。

图９　大田作物新品种权申请／授权构成

［２］该处数据检索自农业部植物新品种办公室新品种权数据库，由于数据库更新滞后，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４年的新品
种权数据为３８７１件，该数据与上述公告数量有差距。

　　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４年玉米新品种权申请中［２］，国内机构／个人是申请主体，共申请了

３６１３件，占总申请量的９３３％；国外机构申请了２５８件，占比为６７％（图１０）。在

国内申请人中，企业申请数量最多，为２１８６件；其次是科研机构，为１０５５件；个人和

大学的申请数量较少，分别为２４５件和１２７件。国外品种权人中，跨国公司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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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共２５６件；其余两件为韩国农村振兴厅。

图１０　１９９９至２０１４年玉米新品种权申请机构组成情况（单位：件）

申请数量排名前１０的品种权人申请总量为８８１件，占总申请量的２２．７％；其

中国内机构申请了７０７件，国外机构孟山都、杜邦先锋等共申请了１７４件。在这些

机构中，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省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和孟山都的申请数量超过１００件；杜邦先锋、丹东农业科

学院和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申请量超过７０件；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铁岭市农业科学院和吉林长融高新种业有限公司的申请数

量则相对较少。

　　（２）我国玉米品种审定情况

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４年期间，全国共审定玉米品种７１７７个，其中国审品种４２２个，省

审品种为６７５５个。在省级品种审定中，品种审定最多的省份为辽宁省，共有１０３９

个，占比为 １４．５％；四川、山西和吉林等省份位居其后，审定品种数量均超过

５００个。

对２００１至２０１４年国审品种选育单位类型分析表明（图１１），国内机构共通过

审定４１２个品种，占总数的９７６％；国外机构共审定了１０个，占比为２４％。在国

内机构中，品种审定的主体为企业和科研机构，分别为２１１个和１９２个，大学和个

人品种审定数量较少，分别为２４个和６个。国外机构主要是杜邦先锋和孟山都等

跨国公司，其审定数量分别为７个和３个。

国审品种数量排名前１０的机构共有１９４个品种，占总数的４４１％。其中审定

数量位居前五的依次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２２个）、山东登海种业股

份有限公司（１９个）、河南省农业科学院粮食作物研究所（１５个）、中国农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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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国审玉米品种选育单位类型分布情况

（１２个）、重庆市农业科学院（１１个）。

　　５．杜邦先锋玉米育种技术

杜邦先锋公司又称先锋良种国际有限公司，主要从事以玉米杂交种为主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该公司成立于１９２６年，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凭借研发的优势品种成

为美国玉米种业龙头，１９９９年被杜邦集团兼并成为其全资子公司。目前，杜邦先锋

是世界第二大种业公司，仅次于美国孟山都公司，种子业务遍及全球９０个国家／

地区。

杜邦先锋的成功得益于其领先的种子研发平台，丰富的研发资源，独具特色的

价值营销平台和知名种子品牌（图１２）［３］。该公司在全世界２５个国家设立了１１０

个研发中心以及１２６个育种站，并建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玉米种质资源库，覆盖６０％

的玉米种质资源；拥有４０００多名科学家保障品种选育等研发工作。

［３］长江证券研究部．《打造中国种业＂平台型公司＂》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ｂｏｒ．ｃｏｍ．ｃｎ／

　　（１）主要育种技术

杜邦先锋商业化育种基本模式包括育种决策、种质资源利用、育种技术研发、

生物信息处理、田间测试评价和生产与市场反馈等６个系统。其中育种技术研发

系统是核心模块，通常由传统育种、分子标记辅助育种、基因专利技术研发３部分

组成，以传统育种技术为主线，分子辅助育种可替代部分田间试验，大幅增加育种

试验规模，显著提高育种效率；基因研发为常规育种定向提供目标基因性状、专利

技术产品。现阶段，杜邦先锋基于其高产技术体系 ＡＹＴＴＭ、玉米未成熟穗光度测

定技术、杂交种子生产技术体系（ＳＰＴ技术）以及分子标记辅助育种等多种核心育

种技术搭建了完善的育种技术平台，在育种周期和育种精度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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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杜邦先锋的研发平台和价值营销平台

表４　杜邦先锋主要育种技术概况

技术名称 技术概要 应用区域

ＢＯＲＥＡＳ移动
风机技术（独创）

应用于ＡＹＴＴＭ技术体系，
以精度测试品种抗倒伏能力。

美国、欧洲
及全球

单倍体加倍育种
技术

应用于ＡＹＴＴＭ技术体系，
以加速玉米自交系培养。

北美、南美、亚
太地区和非洲

ＤＮＡ测序技术 用于发现调控农艺性状的重要
基因或区域的核苷酸序列。

北美及全球

玉米未成熟穗光度测定
技术（专利独创技术）

即数字图像分析系统，用于快速
测量单穗的产量。

全球

高效基因分子
重组（专有）

应用于快速开发新基因及
有效的基因组合。

美国及全球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测序技术

用于高通量鉴定转基因植物中外源基因
的ＤＮＡ序列信息，以开发新的生物技术产品。 美国及全球

ＥＮＣＬＡＳＳ
技术体系

利用作物模型和历史气象数据估计目标
区域气候环境频率，帮助预测产品在不同
环境中的表现，为研究人员及用户提供指导。

北美、拉丁美洲、
印度和欧洲

ＳＰＴ技术
（先锋独创）

将育性恢复基因、花粉失活（败育）基因和
标记筛选基因作为紧密连锁的元件导入
隐性核雄性不育突变体中，获得核雄性不育
突变体的保持材料，用于生产制种。

全球

位点特异
整合技术

该技术是一种转基因打靶技术，能对同一位点
插入的多个候选基因进行直接比较分析。

全球

分子标记辅助
选择体系

应用于ＡＹＴＴＭ技术体系，以寻找特定
基因的抗性功能（抗虫、抗旱、抗倒伏等）。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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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主要技术专利

杜邦先锋重视技术专利和品种保护，共申请了７１６件玉米品种专利，其中大部

分为自交系或杂交种品种专利，少量为转基因品种，如抗玉米根虫的转基因 ＤＡＳ

５９１２２７玉米、抗虫和耐除草剂玉米ＴＣ１５０７等。杜邦先锋于２０１３年首先通过ＰＣＴ

途径对玉米未成熟穗光度测定技术专利进行申请，随后分别在美国、欧洲、中国和

加拿大加强了该技术的专利布局。杜邦先锋公司拥有３３项 ＳＰＴ技术相关专利

（１３２件同族专利），该技术于２０１１年６月被美国农业部解除转基因管制审批，将会

改变现有玉米杂交制种模式，对未来育种研究带来深刻影响。

杜邦先锋公司在进入我国种业市场时，一方面通过建立玉米研发中心实行核

心技术内部转移的策略；另一方面与国内种业公司合作建立种子生产和销售体系，

向研发、繁育、生产、销售一体化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了上中下游相结合的完整体

系。杜邦先锋公司选育的先玉３３５等１８个系列的玉米品种目前已通过我国国家

或省级审定。先玉３３５自审定以来在我国的推广面积迅速扩大，目前已成为我国

推广面积第二大的玉米品种。

　　６．结论与建议

　　（１）主要结论

①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整体均呈上升态

势，转基因技术专利的数量远多于传统育种技术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专利。

在华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８８年，目前有效专利约占６５％，其中处于审中的专利最多。

②玉米育种技术专利的跨国布局已经形成，美国既是全球最主要的技术研发

地又是最受关注的技术市场。我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和授权数量均位居前列，以国

内申请为主，专利申请呈现机构分散特点，我国市场近年来较受关注。

③大型跨国公司是玉米育种技术的领导者，拥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高质

量的专利，专利技术基本实现了全球保护。我国在传统育种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

专利申请机构主要以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主，企业的作用有限。

④国内外机构在华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各具特色。国外机构的转基因技术专

利申请占绝对优势，且在转基因品种创制方面优势明显，此外还侧重新型分子育种

技术，如多种基因定点编辑技术。国内机构的转基因技术专利申请也较多，在杂交

育种技术上相对占有优势，此外还涉及诱导突变育种技术、航空育种技术和原子铀

辐射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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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在我国大田作物新品种权保护中，玉米新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数量最多，我

国地方农业科研机构和种业企业在玉米品种国家审定中各占半壁江山；杜邦先锋

和孟山都公司也在我国申请了玉米新品种权保护和玉米品种审定。

⑥杜邦先锋依托其领先的种子研发平台、丰富的研发资源、独具特色的价值营

销平台和知名种子品牌发展成为世界种业巨头，并在我国建立起玉米研发、繁育、

生产、销售一体化体系。

　　（２）发展建议

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体制正在经历由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主体向以企业为

主体过渡的战略转型阶段。为顺利完成这一战略转型，真正推动我国种业格局发

生革命性变化，还需细化方案以及实施保障措施。本研究基于分析研究，提出以下

建议。

①我国是玉米生产和消费大国，构建稳定可靠的玉米种业体系是确保我国玉

米产业安全进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我国种业科技创新体制战

略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应统筹协调种业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不同创新主体的

利益关系，配套制定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措施，培育各类主体的创新动

力。加大对基础性、公益性育种的研发投入，落实激励和扶持育种企业创新能力发

展的政策，构建强有力的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强对跨国种业企业知识产权部

署的分析与预警。

②我国种业企业应抓住种业科技创新体制战略转型带来的机遇，从战略高度

重新设计其作为育种科技创新主体的发展定位和规划；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人

员激励机制，加大育种研发投入，并通过广泛吸收多种资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改

进企业创新模式。借鉴杜邦先锋等跨国企业先进的技术研发与管理创新经验，加

快建立育种技术全产业链创新平台，逐渐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以全面提

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③面对种业科技创新体制战略转型，我国相关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应适时调

整和完善创新目标与模式。一方面，应充分发挥现有的人才、技术与资源优势，强

化基础性和公益性育种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以应用性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应

与企业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鼓励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并在人事管理等方

面进行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产学研有机结合的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④集中力量攻克转基因等生物育种主要技术，继续加大对杂交育种等传统育

种技术的支持。从专利角度看，玉米转基因技术专利的数量远多于传统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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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专利；从国际种业发展看，基因种子的市场潜力非常大。

为了防止玉米重蹈大豆的覆辙，我国应继续加强转基因玉米的研发，同时也要抓住

表观遗传修饰、定点基因组编辑等新技术发展的机遇，占领育种技术战略制高点。

此外，我国在玉米传统育种技术上具有优势，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育种技术仍是

提高作物产量的主要手段，因此要坚持并加快传统育种技术和高新技术的结合，推

动重大科技成果的自主化和产业化。

董　瑜，杨艳萍，袁建霞，邢　颖，唐果媛，孙轶楠（院文献情报中心）　分析撰写

工作动态

科技促进发展局举办

“技术转移与知识产权”专题讲座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科技促进发展局邀请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肖尤丹博

士在院机关作了“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困局及其治理路径的思考”报告。院

机关、大连化物所和成都文献中心视频分会场共有１００余人参加了讲座。

肖尤丹博士首先通过盲人摸象的故事比喻了不同媒体、不同学者对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的不同看法；以ｉＰＡＤ为例诠释了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的

有形与无形；以ＮＯＫＩＡ为例说明高技术企业在商品失败、市场丧失的同时，可以通

过知识产权的成功彰显企业更强的生命力。

针对科技成果的权利与归属问题，他指出国有资产管理的“谁投资、谁拥有产

权”以及事业单位的资产、国有资产界定政策，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科学研究

活动与社会其他固定投资不同，在科研投入产出的过程中应该倡导“谁创造、谁拥

有”，以利于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克服科技成果转化的障碍。

针对大家关心的“科技成果实施率偏低”的问题，他认为目前统计科技成果转

化收益存在着认识误区和概念混淆，由于缺乏发明报告制度、职务发明认定限制制

度、对技术流出的监管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回避机制以及对外部收入的报告机制，

致使收益统计与真实收益相去甚远。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分配问题，通过对比德国、日本、美国职务发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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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典型立法，他提出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一定要区别权利配置与收益分配，

才能合理解决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以及完成者与转化者的利益关系。

肖尤丹博士详细介绍了美国的拜杜法案及拜杜法案对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重

要影响和诸多启示。最后，肖尤丹博士指出应当改变现有观念，重新理解科技成果

转化，即应该从市场的视角看待科技活动：建立规则，培育市场，放权让利，监管归

位，疏堵并举，才能真正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和市场化。

许　轶　摘编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ｄ．ｃａｓ．ｃｎ／ｚｓｃｑ／ｇｚｄｔ／２０１５０４／ｔ２０１５０４０３＿４３３２２５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题研讨会在政策与管理所举办

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６日，由中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和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

科技集团合作举办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题研讨会在政策与管理所成功举办。

来自中科院各院属单位，汤森路透，清华、北大等高校，以及中石化、中材集团等企

业，共计４２家单位的９０余位专家和学员参加了此次专题研讨会。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集团知识产权事业部首席咨询师 ＶａｓｈｅｈａｒａｎＫａｎｅ

ｓａｒａｊａｈ做了题为《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Ｆｉｎｄ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ａｒｇｅｔｓ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ｉｅｓ》的报告。报告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现状与当前模式、决策支持分析、某大学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案例和许可时需考虑信息四个部分构成。针对科研机构和高校

如何盘点自身资产、挑选优势领域、了解产业态势、识别许可对象以及选择合适切

入点展开转移转化进行了详细讲解。

政策与管理所副研究员肖尤丹做了题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困局及其治理

路径的思考》的报告，报告从科技成果转化率入手分析知识产权与科技成果的关

系，讨论了美国拜杜法及其运行机制，以及新一轮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会为

国立科研机构带来的挑战和危机。

今年３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着力打通科技成果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让创新真正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上，把创新成果

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加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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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科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培训中心将围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进行多方位的培

训，进一步为中科院的技术与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支持与服务。

许　轶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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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高级研讨培训班举办

为加强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队伍建设，在“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４

月２１２２日，由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以下简

称研培中心）承办的中科院知识产权专员高级研讨培训班在大连举办，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唐炜处长出席开班仪式并做《我院知识产权队伍建设与发

展》的报告，研培中心李锡玲副主任主持开班仪式，并为２０１４年新通过的院知识产

权专员颁发证书，来自４２个研究所的６０余位院知识产权专员参加了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采用主题报告与专家点评方式进行，并安排院知识产权专员走进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化所）参观国家重点实验室并与院所两级专员进

行交流研讨。大化所知识产权管理和转移转化工作在全院名列前茅，２０１４年在全

国科研机构发明专利申请量排第一，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１年分别获得第九届和第十三届

中国专利金奖，大化所专员管理制度采用院所两级知识产权专员制度，目前院级专

员有１６人，所级专员有５６人。

《专利信息检索与分析》专题邀请了宁波材料所王慧、苏州纳米所王鹏飞和大

化所田洋三位专员做主题报告，汤森路透知识产权与科技信息集团产品与解决方

案部张帆总经理做点评并带领大家研讨；《知识产权管理与运营》专题邀请了上海

生科院姚刚、过程工程所王勃和深圳先进院唐晓玲三位专员做主题报告，科技政策

与管理科学肖尤丹副研究员做点评并带领大家研讨；中心邀请了大化所知识产权

管理办公室杜伟主任做报告《大化所知识产权专员工作介绍》，带领知识产权专员

参观甲醇制烯烃ＤＭＴＯ实验室和中试装置、ＤＮＬ１７室储能电池系统和ＤＮＬ０３０５燃

料电池实验室，李振涛等４位大化所知识产权专员做主题报告并与在场专员交流

知识产权工作经验。

培训现场气氛活跃，各位专员踊跃发言，或分享成熟经验，或提出目前工作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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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学员表示这种培训方式针对性强，可以将培训班中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经验应用到日常工作中，规范各所知识产权管理工作，建立标准化的知识产权

管理体系，充分发挥专员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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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首次对专利非执业实体颁发禁令

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ＦＴＣ）就 ＭＰＨＪ公司及其律师事务所向大

量小公司发送带有欺骗性质的侵权律师信的行为颁发禁令，首次利用消费者保护

和市场管理的权力，针对专利非执业实体在主张专利权时涉及欺骗性陈述的行为

采取措施。据ＦＴＣ指控，ＭＰＨＪ公司在购买了一项网络计算机扫描技术后，向数千

家小企业发送侵权律师警告信，要求他们支付技术许可费，并在律师信中构造已有

多家企业同意支付许可费的虚假事实，企图误导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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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发布化妆品和个人护理行业

知识产权侵权经济损失调查报告

２０１５年３月，欧洲专利局（ＥＰＯ）与欧盟内部市场协调局（ＯＨＩＭ）联合发布化妆

品和个人护理行业知识产权侵权经济成本调查报告。作为评估假冒产品销售对欧

９２知识产权动态



盟经济影响的一系列经济研究中的首份报告，该报告指出在欧盟各成员国或地区

销售假冒香水、化妆品以及个人护理用品，意味着合法的制造商、零售商以及分销

商每年将损失４７亿欧元的收益。这相当于欧盟２８个成员国在化妆品及个人护理

行业总销售额的７８％。这一损失等同于５００００份工作岗位流失，因为合法企业销

售额的降低导致员工数量也随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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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日主导欧洲专利申请

据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新公布的２０１４年度报告，２０１４年欧专局受理的专利申请

数量同比增长３１％，总数量为２７４万件。专利申请量最多的５个国家为美国、日

本、德国、中国和韩国。其中，超过一半的申请来自美国、中国和日本。就机构申请

人而言，三星占据头名，中国华为位列第五。２０１４年度欧洲专利申请数量增幅较大

的领域为生物技术、电气机械、计算机、数字通信以及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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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

宣布成立维谢格拉德专利局

２０１５年２月下旬，匈牙利、波兰、捷克和斯洛伐克四国就成立维谢格拉德专利

局（ＶＰＩ）签署协议，以加强四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区域合作。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

国的申请人可以用母语向ＶＰＩ提交专利申请，官费也会随之降低，从而有助于提高

成员国的专利申请数量。同时，ＶＰＩ作为ＰＣＴ申请的国际检索单位（ＩＳＡ）和国际初

审单位（ＩＰＥＡ），可为成员国的专利申请提供检索报告和初步审查意见。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５／０３／１８／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ｖｉｓｅｇｒａｄ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ｓｔ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牽ｕｔｍ＿ｓｏｕｒｃｅ＝ｆｅｅｄｂｕｒｎｅｒ

＆ｕｔｍ＿ｍｅｄｉｕｍ＝ｆｅｅｄ＆ｕｔｍ＿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Ｆｅｅｄ％３Ａ＋ｉｐｗａｔｃｈ＋％２８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ａｔｃｈ％２９

原文标题：Ｃｅｎｔｒａｌ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ＶｉｓｅｇｒａｄＰａｔ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Ｔｏ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ｓｔｓ，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２日

日本和缅甸加强知识产权领域合作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日，日本专利局以日本国际协力机构（ＪＩＣＡ）项目专家的名义向

缅甸科技部长期派遣工作人员，计划为缅甸筹备知识产权局提供运作经验方面的

帮助。同时日本亦将在缅甸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迄今为止，日本已向缅甸

派出总计１６次、多达２６名的短期专家，就缅甸科学技术部制定知识产权法案和筹

备知识产权局给予意见，并举行了有关专利、外观设计以及商标审查的培训。此

外，日本还陆续邀请７４名缅甸政府相关人员赴日参加知识产权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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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实现声音等非传统商标申请

日本专利法修正案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生效，追加声音、动作、全息图、位置以及

颜色５个种类的商标保护。日本扩大非传统商标保护范围对进入日本市场的企业

经营活动有极大帮助。

之前，由于声音、动作等市场手段在日本并不被承认是商标，所以一直存在被

模仿抄袭的风险。此次日本非传统商标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有益于进军日本

的企业经营战略以及出口战略的制定，而且预计以日本为指定国的马德里体系的

国际申请也会更为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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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实现专利产业统计信息一体化分析

２０１５年３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发布产业专利联合分析系统，旨在实现专利统

计和产业经济相关统计联合一体化分析。该分析系统于今年３月开始在韩国知识

产权局主页上发布，并提供相关统计信息，为专利和经济相关统计更综合和更深层

次的分析提供支撑。下一步，韩国知识产权局将会把信息联合一体化的范围扩大

到商标和外观设计领域，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统计信息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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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药品专利可申请优先处理

２０１５年３月，根据《药事法案》修正案，韩国知识产权局施行药品专利链接制

度，相关案例将得到快速的处理与解决。通过此举措，凡是符合药品专利链接制度

适用范围的案例，只要当事人提出申请，案例就可以先于其他案例得到解决。优先

审查案例一般会在６个月之内得到处理，将比一般专利审查案例处理速度快２个

月以上。快速的审查有望有助于仿制药品相关纷争的初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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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关注生物药品美国专利诉讼战略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韩国制药协会与韩国生物协会、韩国健康论坛以“许可专利

链接制度的理解与美国专利诉讼的程序和战略”为主题，召开了第１８次生物药品

研讨会。重点关注３月１５日开始施行的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和优先销售品种制度

的相关专利战略、生物药品领域最近的诉讼案例、韩国国内制药公司美国诉讼应对

战略以及美国天然产物专利制度应对方案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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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引入专利利用率评价技术转移绩效

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ＴＴＯ）采用专利利用率来监

测技术转移工作绩效，专利利用率即大学持有的专利中已授权许可的占比。该大

学ＴＴＯ认为，跟踪专利利用率的变化趋势，有助于 ＴＴＯ制定专利许可战略。据统

计，当前科罗拉多大学专利利用率高达２／３，高专利利用率意味着高技术转化率，同

时也可能说明新技术开发投资不足。科罗拉多大学ＴＴＯ认为在专利利用率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可适当增加投资以扩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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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ｓｎｅｗ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ｔｒ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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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１４４所大学声称

国会当前专利改革方案将损害创新体系

２０１５年２月底，美国１４４所大学联合发文建议国会慎重考虑当前的专利改革

方案，他们赞成对专利诉讼滥用问题采取治理措施，但认为当前国会讨论的改革方

案打击范围过广，将影响大学研究成果的保护和商业化。大学认为国会待批的专

利法案使技术转移过程更为困难和昂贵，妨碍了大学等专利持有人善意的技术转

移行为，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阻碍了潜在被许可人和风险投资的进入，从而影响国

家整体创新生态系统。

许　轶　编译

来源：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ａｕ．ｅｄｕ／ｎｅｗ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ｘ牽ｉｄ＝１５９２４

原文标题：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ｗａｒｎ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ｔｈａｔｐｅｎｄｉｎｇｐａｔｅｎｔ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ｈａｒｍ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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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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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搭建组合创业投资平台

２０１５年３月，美国杜克大学启动总金额为３００万美元的两个投资基金项目，

ＤｕｋｅＡｎｇ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和Ｄ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用于支持杜克大学教职员工及学生创

业。ＤｕｋｅＡｎｇ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由校友组成，用于投资杜克大学的初创企业并从中获取收

益。Ｄ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与ＤｕｋｅＡｎｇ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并驾齐驱，ＤｕｋｅＡｎｇｅｌＮｅｔｗｏｒｋ每

投资３美元中有１美元由Ｄ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ｄ提供，不同之处在于Ｄｕｋ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是非营利性质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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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ｆ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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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优化商业化网站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日，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上线新

设计的商业化门户网站，包括研究成果、技术许可、职业发展和人员招聘４个模块，
帮助企业更容易地了解和访问大学的研究成果。除此之外，该大学还致力于简化

企业合作和许可协议，精简商业化决策过程，旨在扩大产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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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创建医疗大数据研发和商业化联盟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６日，美国匹兹堡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及其医学中心

（ＵＰＭＣ）、卡耐基梅隆大学（ＣＭＵ）宣布联合成立名为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ＨｅａｌｔｈＤａｔａ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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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联盟，不仅支持医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基础研究，还支持相关的应用研究和商

业化，目的是充分利用大数据致力于医疗保健创新。该联盟将在未来六年内出资

建立两个研发中心ＣＭＬＨ和 ＣＣＡ。ＣＭＬＨ搜集电子病历、基因组测序、保险记录、

可穿戴传感器的数据，用于医疗保健大数据研发；ＣＣＡ用于研究医疗诊断和成像新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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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ｎｄｆａ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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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标准专利保有量连续５年位居世界第六

据国际标准化机构（ＩＳＯ、ＩＥＣ、ＩＴＵ）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４年韩国标准专利保有件

数较上年增加了２２３％，连续５年位居世界第六。
据统计，２０１４年国际标准专利总数由９５２０件上升到了１１１０７件，较上年增加

了１６７％。其中，韩国的标准专利保有件数从３９４件增至４８２件，较上年增长了

２２３％。韩国标准专利在国际标准专利中的占有率亦增加了０２％，达到了４３％。

韩国国内保有标准专利的企业和机构数从 １７个增加到了 ２４个，较去年增长
了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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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ＡＭ评论中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ＩＡＭ杂志记者 ＪａｃｏｂＳｃｈｉｎｄｌｅｒ就中国人大本月公布的《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进行采访，得出结论认为修正案中提高职务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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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奖励和报酬标准是合理的，但是仍存在职务发明所有权人不明确的问题。根据

草案，当技术被转让或许可，职务发明人可从收入中提取不低于２０％的报酬，或者

实施转化成功投产后连续３至５年提取不低于５％营业利润作为报酬。中国许可

贸易工作者协会副主席、永新知识产权高级合伙人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ＳＨＡＯＷＥＩ在采访中

认为２０％的比例设置是合理的，而成果转化最大的障碍是职务发明的所有权人不

明确，职务发明人对政府是否会控制由其资助的职务发明成果存在顾虑。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ＳＨＡＯＷＥＩ同时指出中国研发机构应当明白专利许可与技术转让的差异，建议

采取专利和技术秘密的方式共同保护研发成果，如此仅靠阅读专利，竞争者也无法

仿造发明，从而维护了技术价值，可以取得较高的专利许可费，保障了发明人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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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企业引领 ＰＣＴ专利申请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９日公布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４年来自

中国和美国的三大电信巨头在ＷＩＰＯ国际专利申请活动中居领先地位。中国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以３４４２件已公布的ＰＣＴ申请，超越日本松下公司，成为２０１４年的最

大申请人。美国的高通公司是２０１４年的第二大申请人，有２４０９件已公布的申请，

中国的中兴通讯公司以２１７９件ＰＣＴ申请位列第三，领先申请人皆来自于电信行业

的公司。２０１４年中国共提交了２５５３９件 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年增长率为１８７％，

是全球唯一出现两位数增长率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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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

稿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

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

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

内容，应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

求函，说明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敬请订阅微信号“中科院知识产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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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

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

主办：

承办：

封面设计：徐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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